
广东省碳排放权配额首次分配及工作方案 

（试行） 

 

  为加快推进我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做好碳排放权配额（以下简称配额）

首次分配，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粤府函〔2012〕264 号）和《省开展国家低碳省试点工作联席会

议纪要》（省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13〕127 号）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基础和工作目标  

  （一）工作基础 

  今年以来，我省完成了首批电力、水泥、钢铁、石化四个行业重点企业历史

碳排放信息盘查工作。根据现场核查结果并征求省统计局、行业主管部门、市发

展改革部门意见，确定了首批纳入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的企业（即控排企业和新

建项目企业）。经征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有关专家、行业协会、企业代表意见，

已制定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的法规制度、配额分配方案和配套文件，并提交 9

月 18 日省低碳试点联席会议审议。已完成碳排放信息报告核查、碳排放权配额

注册登记与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建设前期工作。 

  （二）工作目标 

  2013 年 11 月底，确定并公布全省控排企业和新建项目企业名单，组织企

业培训，公布首次配额分配方案。12 月 10 日前，完成首批免费配额发放。12

月中旬，完成首批有偿配额发放。2013 年底前，启动碳排放权配额在线交易。 

  二、首批纳入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的企业 



  （一）控排企业 

  首批控排企业为电力、钢铁、石化和水泥四个行业 2011、2012 年任一年

排放 2 万吨二氧化碳（或能源消费量 1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共 202 家。 

  上述电力企业包括燃煤、燃气发电企业；钢铁企业包括炼铁、炼钢和热冷轧

企业；石化企业包括石油加工和乙烯生产企业；水泥企业包括矿石开采、熟料生

产和粉磨企业。 

  （二）新建项目企业 

  首批控排企业为电力、钢铁、石化和水泥四个行业预计 2013-2015 年和“十

三五”投产的年排放 2 万吨二氧化碳（或能源消费量 1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

新建（扩建、改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企业，共 40 家。 

  首批控排企业、新建项目企业名单附后。 

  三、首批配额总量 

  根据广东省“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体目标、国家及省产业政策、行

业发展规划，确定首批配额总量。配额总量由控排企业配额和储备配额构成。

2013 年配额总量约为 3.88 亿吨（1 吨配额等于 1 吨二氧化碳排放），其中，控

排企业配额 3.5 亿吨，储备配额 0.38 亿吨，储备配额包括新建项目企业配额和

调节配额。 

  四、首次配额发放 

  配额实行部分免费发放和部分有偿发放。2013-2014 年控排企业、新建项

目企业的免费配额和有偿配额比例为 97%和 3%，2015 年比例为 90%和 10%，

“十三五”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再逐步提高有偿配额比例。 

  （一）配额计算方法 



  1.控排企业配额计算方法 

  控排企业的配额为各生产流程（或机组、产品）的配额之和。根据行业的生

产流程（或机组、产品）特点和数据基础，使用基准法或历史法计算各部分配额。 

  （1）基准法：电力、水泥和钢铁行业大部分生产流程（或机组、产品）使

用。计算公式为： 

  配额=历史平均产量×基准值×下降系数 

  （2）历史法：石化行业和电力、水泥、钢铁行业部分生产流程（或机组、

产品）使用。计算公式为： 

  配额=历史平均碳排放量×下降系数 

  2.新建项目企业配额计算方法 

  新建项目企业的配额为项目投产后各生产流程（或机组、产品）的配额之和。

根据行业的生产流程（或机组、产品）特点和数据基础，使用基准法或能耗法计

算各部分配额。 

  （1）基准法：电力、水泥和钢铁行业大部分生产流程（或机组、产品）使

用。计算公式为： 

  配额=设计产能×基准值 

  （2）能耗法：石化行业和电力、水泥、钢铁行业部分生产流程（或机组、

产品）使用。计算公式为： 

  配额=年能源消费量×折算系数 

  （二）配额发放要求 

  1.控排企业配额发放 



  2013 年 11 月 27 日-12 月 10 日，控排企业通过省发展改革委配额注册登

记系统获得免费配额；12 月中旬，控排企业通过省发展改革委委托的有偿配额

发放平台购买有偿配额。 

  2.新建项目企业配额发放 

  新建项目企业需在项目投产前通过有偿配额发放平台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购买有偿配额；新建项目企业购买项目足额有偿配额后，省发展改革委通过配额

注册登记系统发放免费配额。 

  3.有偿配额发放 

  （1）核定有偿配额量：有偿配额量由控排企业配额量的 3%和部分储备配

额构成。2013 年有偿配额共 0.29 亿吨。 

  （2）发放时间：2013 年 12 月中旬。 

  （3）发放对象：控排企业、新建项目企业。 

  （4）首次发放底价：拟定 60 元/吨配额。 

  （5）发放平台：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6）发放流程：由省发展改革委委托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责

组织有偿配额竞价购买，企业提交竞价购买配额申请、缴纳保证金并按规定缴纳

购买资金，省发展改革委通过配额注册登记系统完成配额的交割。 

  （7）新建项目企业除按照上述方式购买有偿配额外，也可按照交易规则在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购买。 

  五、其他事项 



  （一）根据国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要求和我省实际，为保持工作连续性，省

发展改革委从相关高校、机构抽调人员统一以“广东省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工作

小组”名义开展工作。 

  （二）省发展改革委将组织对全省控排企业、新建项目企业的碳排放权管理

和交易专题培训，为有关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做好动员和准备。 

  （三）省发展改革委、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将按照有关要求，简化程序，为

控排企业、新建项目企业开立碳排放权配额注册登记系统和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帐

户。 

  （四）配额有偿发放收入属政府非税收入，全额纳入财政“收支两条线”管

理，用于支持企业节能减碳技术改造等，具体办法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财政厅

研究制定。 

  （五）部分重点企业因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调整等原因仍未进行碳排放信

息报告与核查，导致暂无法列入控排企业名单。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上述企业所

在市政府尽快确认相关情况后，再按程序对控排企业名单作出调整。 

 


